
- 1 -

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

主动公开

上海市杨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杨发改价﹝2024﹞2 号

对区第十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

第 A133 号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的答复（合办）

区建设管理委：

周强代表提出的第 A133 号“关于利用住宅小区周围的公共

设施提供便民停车位的建议”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合

办意见函告如下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、加快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

格机制的总体要求，实现 “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，政

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、公益性服务、网络型自然

垄断环节”的目标，我市稳步推进停车领域市场化进程，修订了

《上海市定价目录》，将车辆停放项目中政府定价范围缩小至具

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，放开了具备竞争条件

的停车服务价格。

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，代表注意到商场办公楼宇停车场的

价格问题。这类停车场所不属于政府定价范围，其收费实行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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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节价。代表对此问题的关注，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在市场机

制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期待和要求。随着我市停车服务价格的放开，

政府工作重心已转向事中事后监管。为确保价格放开后市场稳定

有序，我们建立起价格监测预警机制，加强了行业管理和市场监

管力度，并积极推动价格信息发布,合理引导市场预期。

未来，我们将继续发挥“上海停车”平台的作用，推进价格

公示工作，提高市场透明度，从而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，并保护

消费者合法权益。同时，我们还将加强部门协作，畅通信息沟通

渠道，形成工作合力，促进停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。

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代表时参考。

上海市杨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4 月 29 日

承办单位地址：杨浦区惠民路 800 号 邮政编码：200082

承办人姓名：黄雯粤 联系电话：250324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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